
備 
 
 
 

註 

指
導
教
授 

 

意 
 
 

 

見 

 

論 
 

 
 

文 

 

題 
 
 
 

目 

 

修
習
學
分 

 

審 
 
 
 

查 

博 

士 

班 

  

研 

究 

生 

一
、
論
文
預
審
每
學
期
舉
辦
一
次
，
開
學
兩
週
內
提
出
申
請
，
並
於
每
學
期
公
告
時
限
內
繳
交
論
文
三
本
、
歷
年
成
績
單
正
本
一
份
。 

 

二
、
論
文
預
審
以
兩
次
為
限
，
必
須
於
修
業
年
限
最
後
一
年
之
上
學
期
通
過
，
未
通
過
者
應
予
退
學
。 

 
 
 
 
 

 
 
 
 
 

同
意
論
文
預
審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不
同
意
論
文
預
審 

 已
修
學
分
數 

(

檢
附
歷
年
成
績
單) 

畢
業
應
修 

學 

分 

數 

 
學 

 

號 

   
姓 

 
 

名 

資 

格 

考 

 

通
過
時
間 

 
年 

 
 

級 

 

 
 
 
 
 
 

學
年
度 

 

第 
 
 

學
期 

 
手 

 

機 

指
導
教
授 

  
簽 

 
 
 

章 

 
 
 
 

第
一
次
論
文
預
審 

   
 
 
 

第
二
次
論
文
預
審 

 

在
學 

 
 

年(

包
括
年
級) 

 

曾
在 

 
 
 

學
年
度
休
學 

簽 

  

章 

 

 

國
立
中
央
大
學
文
學
院
中
國
文
學
系
博
士
班
學
位
論
文
預
審
申
請
表 

民
國 

 

年 
 

月 
 

日 
 

1
0
0

.1
0
 


